
澳門足球總會  

足總盃章則  
《2007/2008年度版》  

賽事命名  

一. 本賽事命名為「澳門足球總會盃」，為甲、乙、丙組球會球隊而設。澳門足球總會保留權

利為此賽事冠上贊助商名稱或其產品名稱。  

賽事管理  

二. 本賽事由澳門足球總會轄下全權管理。  

三. 在認為有需要時，澳門足球總會有權隨時修改或增訂本賽事之章則。   

參賽資格  

四. 本賽事共有34支隊伍參加，包括2007／2008年度澳門足球總會甲組聯賽8支球隊；乙組聯賽

10支球隊及丙組聯賽16支球隊。 

球員資格  

五. a. 參加比賽球員必須是該球會2007-2008年甲、乙、丙組足球聯賽之球員。 

b. 每場比賽只限派出四名外援球員出場、不能再作外援替換外援。  

賽事組織  

六. 本賽事將依照此章則及澳門足球總會章程，採取單淘汰賽制。參加比賽之球會，必須派出

實力最強之隊伍出賽，否則必須具備理由，呈報澳門足球總會秘書處。  

七. 所有比賽，全場比賽時間為六十分鐘，分為上下半場各三十分鐘，中場休息十分鐘、後備

球員換人名額三人。  

八. 如六十分鐘比賽後和局，即 進 行 十 二 碼 分 勝 負，採 取 突 然 死 亡 制，直 至 分 出 勝 負，

其中一方射失，比賽便結束。   

九. 根據本章則規定，如有比賽因故未完成其全部規定時間者，本會有權決定該場賽事是否已

經完成或補回未完成之賽事或需要重新比賽六十分鐘。  

十. 澳門足球總會舉辦之聯賽、足總盃、七人錦標賽，球員之紅、黃牌及停賽紀錄是延續性，

在足總賽事同時執行。 

十一.本賽事之賽程，用抽籤方法決定。而賽事將設種子制度，抽籤時、於甲組聯賽前四名球

隊分列於四組，丙組有四隊先進行比賽，取勝之球隊進入三十二強；抽籤日期將預先通知

各會，比賽日期，由澳門足球總會編定，所有比賽必須依照所編定之日期、時間和場地舉

行。如有球會不遵賽期與賽者，除判罰該場比賽作負論，,並可能被判罰款或其他處罰。 

十二.兩間球會不能穿著相同顏色之球衣對賽。當遇有對賽球會之球衣顏色相同或近似時，次

名隊伍應即更換。在任何情況之下，球員所穿顏色與裁判員所穿顏色必須有清楚的區



別；守門員所穿顏色亦必須與其他球員和裁判員所穿顏色有清楚的區別。  

十三. 比賽用球由本會供應。 

場地安排  

十四. 澳門足球總會負責安排所有比賽場地。 

獎項 

十五. 冠軍：獎盃一座及獎牌三十面。 

裁判員及助理裁判員 

十五. 裁判員及助理裁判員均由澳門足球總會從裁判員註冊名單中選派。  

十六. 開賽時間不得更改，而裁判員亦不能容許比賽延遲開始超過十五分鐘。裁判員或助理裁

判員因遲到或缺席而影響賽事開賽時間，有關人仕必須將情況報告秘書處作書面解釋。

如遇有球員被驅逐離場、或球員、球會職員或觀眾有不檢行為之事情發生，裁判員應該

於賽後四十八小時內(如遇上公眾假期，則最遲可在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天)，用書面向

澳門足球總會秘書處報告。  

十七. 於開賽前，每支球隊必須使用由澳門足球總會發出之表格，列明出賽球員名單，並連同

球員登記證一併面交裁判員。裁判員應該(i)檢查該表格內之球員姓名，以確認其身份及

出賽資格；與及(ii)於賽後立即將該表格連同比賽結果資料，送交澳門足球總會秘書處。 

其他事項 

十八. 如遇任何比賽未能如期舉行、或已開賽而未能完成賽事，而原因是非任何一方球隊所引

致，則重賽日期將由澳門足球總會編定。但如因任何一方球會不派隊出賽，則理事會可

以判定其為一種嚴重不正當行為，在認為適當的情況下作出任何形式之處分。犯規之球

會亦可以被判令負擔所有球賽開支和損失。  

十九. 球會如用不符合資格之球員出場比賽，將由理事會作出適當的處罰，如罰款或其他處

分。又理事會可以判令該場比賽重賽，或判罰犯規球會作負。球員如有協助球會觸犯此

章則者，當視作行為不端論。  

廿. 所有不依照賽程比賽之報告，及一切與比賽有關之抗議、要求或投訴等，必須於該場比賽

後二十四小時或下一個工作天內，連同保證金二千元正，用書面提交澳門足球總會秘書

處。理事會會作適當處理。所有抗議、要求或投訴，未得理事會許可下，不得撤回。理

事會如認為有關抗議、要求或投訴未能成立，可以沒收全數或部份上述保證金。  

廿一.  被裁判員警告或驅逐離場之球員，或被裁判員報告或投訴之球員，將由紀律專責小組

依據澳門足球總會章程處理。  

廿二. a. 本章則內有未盡善之處，理事會如認為適合時，有權加以處理。 

     b. 各章則如有任何爭議，理事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